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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劉豐源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823
傳真：(02)29529618
電子信箱：ao732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工程營繕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政字第114184022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840222_「決標紀錄未完成前，勿宣布底價。」桌牌參考樣式.pdf)

主旨：辦理採購招標作業，應防範及避免開標主持人過失公布底

價情事發生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邇來部分機關辦理採購開標作業，仍發生開標主持人過失

公布底價案件，研析類此常見態樣包含：開標主持人誤認

廠商報價進入底價、或應予保留決標案件，因疏未注意或

不熟稔作業程序及底價保密規定，不慎於開標現場公布底

價等，導致涉及過失洩密之罪責。

二、辦理開標作業應避免上述過失洩漏底價之情事發生，建議

可採以下流程降低風險：

(一)「決標」情形：

１、開標主持人宣布各投標廠商價格後，接續開啟底價標

封，先行檢視是否達決標條件，如達決標條件，僅

「宣布決標予○○廠商」，但先不宣布底價。

２、承上，俟開標主持人宣布決標予○○廠商後，將開標

資料（含底價）交由承辦採購單位及監辦單位檢視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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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廠商報價是否達決標條件：

(１)「達」決標條件：承辦採購單位於「決標紀錄製作

完成後」（依開標情形登載審、開標結果），再由

開標主持人依決標紀錄內容宣布底價。如屬公告金

額以上之採購案件，主持人等亦得不立即宣布底

價，後續則依政府採購法第61條、同法施行細則第

84條、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13條規定辦

理公告事宜。

(２)如發現實際「未達」決標條件：由承辦採購單位提

醒開標主持人「未達」決標條件，不得宣布底價，

由開標主持人另為適當處置。

(二)「保留決標」情形：如有應予保留決標情形，因屬未決

標階段，不得宣布底價，並將開標資料交由承辦採購單

位製作開標紀錄後，由主持人依紀錄內容宣布「保留決

標」。

三、另為即時提醒開標主持人「決標紀錄未完成前，勿宣布底

價」。可製作宣導桌牌（如附件參考樣式）置放於開標主

持人座位前，俾發揮即時提醒實效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、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新北市各市立幼
兒園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工程營繕科、新北市政府
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衛生保健及環境教育科、新北
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國際文教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督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局校園安全室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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